
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

关于对参股子公司浙江博锐生物制药有限公司增资事项的

事前认可意见

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

会议拟审议《关于对参股子公司浙江博锐生物制药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》，根据

中国证监会发布的《关于加强社会公众股东权益保护的若干规定》、《上海证券交

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独立董事工作制度》等有关规定，我们作为公司独立董事，

本着谨慎原则，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，对上述事项进行了事前认真审核，发表意

见如下：

本次对参股子公司浙江博锐生物制药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博锐生物”）增

资事项构成关联交易。本次增资暨关联交易事项是根据博锐生物整体规划确定，

符合博锐生物的实际发展需求，符合相关法律、法规的规定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

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因此我们同意将《关于对参股子公司浙江博锐

生物制药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》提交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。因

本次交易涉及关联交易，公司关联董事须回避表决。

（以下无正文，为《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对参股子公司浙

江博锐生物制药有限公司增资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》的签字页）








